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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一詞已由民眾一般性的說法提升到法律規範的層次，行為人可能須負起刑事、行政及民事等三類責任。

簡介性騷擾及其處罰簡介性騷擾及其處罰

◎何祖舜

壹、性騷擾的定義壹、性騷擾的定義

　　「性騷擾」在一般民眾的認知裡，通常是指有關「性」或「性別」上的歧視或干擾，譬如在女性面前述說帶有性暗示或性別歧視的黃色笑話、故

意碰觸女性身體（尤其是私密處），甚至是直接性要求的表示等等，不一而足。基本上會將它認定為一種「騷擾」行為，乃其行為本質上帶有導致相

對人不愉快、不舒服等心理反應的侵害性。因此依據現今社會價值觀，逐漸被評價為具有負面、反社會性的行為。

　　這種社會價值的判斷，反映在《性騷擾防治法》（以下稱本法）的立法上。該條例在94年２月５日公布施行，立法目的乃「防治性騷擾」及「保

護被害人之權益」（本法第１條第１項）。此時，「性騷擾」一詞的意義，已由民眾一般性的說法提升到法律規範的層次，因此本法對其做了法律上

的定義：「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

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

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

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本法第２條）

　　分析上開規定可以得知，性騷擾防治法上所謂的「性騷擾」約略可以歸納如下幾點：

　　一、乃違反本人以外之他人意願的行為。

　　二、該行為必須與「性」或「性別」有關。

　　三、該行為之實施情狀必須符合以下法定要件：

　　　　（一）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者。 

　　　　（二）損害他人人格尊嚴。 

　　　　（三）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 

　　　　（四）不當影響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之進行。 

　　　　（五）不當影響正常生活之進行

　　四、該行為必須為下列方式為之：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 

　　　　（三）以歧視、侮辱之言行。 

　　　　（四）或以其他足以達到上列（二）、（三）效果之方法。

　　五、應非屬性侵害案件之犯罪行為。

　　六、行為人主觀上應具備性騷擾之故意。

　　依照上開定義的預判，性騷擾較可能發生在下列情況：

　　一、具有特定關係之當事人間的性騷擾，特別是具備權力與服從特質的職務關係。例如雇主與受僱人，長官與部屬，教師與學生等等。又依本法

第２條第１款規定文字分析，適用範圍應限於不當運用權力之人，如雇主、長官、老師等等。

　　二、在特定場域中發生的性騷擾。因現實發生性騷擾的狀況多與工作、教育、訓練，或與職場有關之服務、計畫、活動相關場域，因此本法在規

範時也將此類如機關、部隊、學校、機構納為主要規範對象。依本法第３條規定，機關是指政府機關；部隊指國防部所屬軍隊及學校；學校指公私立

各級學校；機構指法人、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組織。並依據本法第二章、第三章規定，上述機關都具有防制性騷擾及接受

申訴、處理之責。

　　三、非特定關係或場域間的性騷擾。根據本法的定義，成立性騷擾之對象、行為及場域，並不限於上開說明的情況。

貳、性騷擾的處罰貳、性騷擾的處罰

　　根據性騷擾防治法規定，對於性騷擾行為之處罰區分為刑事、行政及民事等三類責任：

一、刑事責任—強制觸摸罪一、刑事責任—強制觸摸罪

　　依本法第25條第１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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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亦即本條所規範之犯罪行為一般稱之為「強制觸摸」。

　　為何稱之為「強制觸摸」？其實要回到本罪制定時的時空環境，發生在89年２月間的「強吻案」，促使對於介於強制罪與強制猥褻罪間的強制處

行為有了比較深入的討論。強吻案的經過約略是：家住桃園縣平鎮市的某甲，某日傍晚帶了幾分酒意進入大溪鎮一家超商店，見一名年僅15歲的少女

某乙單獨看守櫃台，竟以雙手正面強行抱住乙女，並強吻其臉頰達一、二分鐘之久；經乙女高聲呼救，店內另一名男性店員聞聲趕來，甲男才驚慌逃

離現場，後經警方循線查獲。檢察官偵查後依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嫌將甲男提起公訴。但一審法院認為甲男固有強吻行為，但主觀上並無猥褻的犯

意，僅論以刑法第302條第１項的妨害自由罪，但因判決書中提其「親吻臉頰又係國際社交禮儀一種」等文字，因而引發輿論譁然。

　　案件經上訴到高等法院，雖然撤銷一審判決認定甲男行為當時存在著猥褻的主觀意圖，但認為「被告抱住告訴人身體時，僅吻其臉頰，並未以性

器摩擦告訴人身體，或上下其手撫摸告訴人之身體，已據告訴人指陳甚詳，則被告此舉，在客觀上尚不足引起告訴人之性慾，亦不足滿足被告個人性

慾，被告之行為固然失檢，惟尚與猥褻之構成要件有間。」而改判刑法第304條第１項之強制罪。嗣後經最高法院駁回非常上訴而確定。

　　由上述案件的審理歷程可以明確發現，在強制觸摸罪尚未立法之前，對於此類未得同意而強吻、擁抱、觸摸身體敏感部位的行為，一直擺盪在單

純的妨害自由罪與性直接相關的強制猥褻罪之間。然而受到司法實務對於「猥褻」（指姦淫行為以外之一切滿足自己性慾，或足以挑逗他人引起性慾

之有傷風化的色慾行為）一詞的嚴格適用，以及相較於強制猥褻罪責而顯得情輕法重的審判心裡運作下，結果往往是朝向罪責較輕的妨害自由罪發

展。但如此運作的結果是：明明與性有關的犯罪，結論卻排除了性的條件。使得法院對此類行為的判決，每每引起社會議論，甚至於非難，進而醞釀

強制觸摸罪的立法。

　　按上開強制觸摸罪規定，本罪之成立需符合下列要件：

　　（一）行為人主觀上需基於性騷擾之意圖。

　　（二）行為主觀上應具備係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等特定行為之故意。

　　（三）須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情況下為之。在實務上認為本罪係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之身體為偷襲式、短暫性之不當觸摸行為，而不符刑法第224

條強制猥褻罪之構成要件，始足當之。

　　（四）客觀上以達到親吻、擁抱、觸摸臀部、胸部或其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之。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概括性補充規

範，應依社會通念、事發經過、被害人感覺，並應參酌保障被害人身體決定自由權之立法意旨下，綜合判斷之。

　　（五）須達到親吻、擁抱、觸摸臀部、胸部或其身體隱私處之結果。

　　（六）上開行為與結果間須具備相當因果關係。

　　強制觸摸與強制猥褻二者間的差異，司法實務嘗試以侵害行為對於被害人危害的方式、時間的長短及被害人是否在被侵害後始查悉等標準來認

定。

二、行政責任二、行政責任

　　本法針對性騷擾行為之行政責任區分為下列兩種，並分別定有行政罰之處罰：

　　（一）單純性騷擾行為：本法第20條規定：「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加重性騷擾行為：本法第21條規定：「對於因教育、訓練、醫療、公務、業務、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

機會為性騷擾者，得加重科處罰鍰至二分之一。」

三、民事責任三、民事責任

　　本法第９條規定：「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１項）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

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第２項）」此處之民事賠償責任是以民法「侵權行為」為基礎，民法第195條第１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

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對照本法上開規定，性騷擾行為所侵害者之法益乃人格權法益，因此雖然不必然產生財產上之損害，依法

亦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亦即一般民眾所理解的「精神賠償」（在民法上稱之為「慰撫金」）。

參、性騷擾案件之處理參、性騷擾案件之處理

性騷擾案件發生後，依本法規定被害人得依下列程序進行權利主張：

一、申訴一、申訴

　　（一）申訴權人：性騷擾被害人

　　（二）受理申訴機關：

1. 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

2.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等主管機關。　

　　（三）申訴期間：性騷擾事件發生後１年內。

　　（四）申訴之處理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訴後，應即將該案件移送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調查，並予錄案列管；加害人

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時，應移請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調查。



2.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７日內開始調查，並應於２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１個月，

並應通知當事人。調查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五）再申訴：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當事人不服其調查結果者，當事人得於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

起30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或再申訴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

二、調查程序二、調查程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性騷擾再申訴案件後，性騷擾防治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於７日內指派委員３人至５人組成調查小組，並推選１人為

小組召集人，進行調查。再申訴調查應於再申訴送到達之日起７日內開始調查，並應於２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１個月，並應通知當事

人。調查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三、調解三、調解

　　（一）性騷擾事件雙方當事人得以書面或言詞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調解；其以言詞申請者，應製作筆錄。申請調解應表明調解事由

及爭議情形。

　　（二）調解成立者，應作成調解書。調解書之作成及效力，準用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5條至第29條之規定。

　　（三）調解不成立者，當事人得向該管地方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申請將調解事件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其第一審裁判費暫免徵收。

（作者為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作者為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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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夫妻間的財產權益，民法定有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供民眾選用，惟約定財產制契約的訂立，必須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登記才具效力。

婚姻生活，財產宜分明！婚姻生活，財產宜分明！

◎葉雪鵬

　　先前報紙報導：屏東縣有一位陳姓婦人與她的張姓丈夫離婚已經兩年多了，卻因前夫在離婚後犯了殺人罪，被判刑15年，被害人的家屬要求張某

損害賠償新臺幣430萬元，惟張某名下除了30萬元存款外，別無其他財產。經過打聽，張某前妻名下卻有不少財產，便將求償的矛頭轉向張某前妻，一

狀告到法院裡，要求判決陳姓婦人替前夫賠償所要求的金額。

　　這件看起來怪怪的要前妻替前夫賠償的民事求償官司，被害人那一方居然打贏了！原來法院受理這案件後，法官詳細調查，陳姓婦人三十多年前

與張某結婚，雖然已經在兩年多前離婚，但在婚姻存續期中，夫妻沒有訂立財產制的契約，依民法規定要適用「法定財產制」，除了夫妻各自所有的

財產以外，其餘財產都是夫妻雙方所共有。陳姓婦人所住的房屋是她父親遺留給她的，不屬共有財產。共有財產部分合計有660萬元，要分一半也就是

330萬元給前夫賠償被害人家屬。陳姓婦人當然不願，抗辯說：她與前夫結婚後，前夫一直都是好吃懶做，賺多少花多少，根本沒有所謂剩餘財產；這

些財產都是自己胼手胝足努力賺來的，怎可以由前夫拿去賠償。乃要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

　　陳姓婦人這些理直氣壯的話，法官不是沒有聽進去，只是礙於法律的規定，不得不依法行事，最後還是依照原告的請求，作出陳姓婦人敗訴的判

決。其實這不能錯怪法官不會判斷家務事，陳姓婦人要怪就得怪自己在婚姻生活中，只知拚命賺錢，卻沒有為自己的財產作好妥善的規劃，才會落到

這一地步。

　　營造婚姻生活不只是你儂我儂，僅將雙方的精神生活結合成一體，其實在財產上也成為一個不可分的經濟體。過去女性在經濟上很少獨當一面，

大多全心全意奉獻給夫妻共同建立起來的家，從沒有去計較彼此的財產；一旦婚姻生變，落得兩手空空被踢出門，這時候除了無語問蒼天，還能做什

麼呢？現在時代不同了，處處都是女強人，不少傑出的女性不但婚前就擁有自己的不動產和事業，個人的收入也可能遠超過丈夫。本件案例中並不顯

眼的陳姓婦人向法官所述，財產都是憑她的雙手賺來的，說的該是實情。否則兩年前與前夫離婚時，前夫一定會主張自己的財產權益，怎會默默地離

開呢？

　　民法為了保障夫妻間的財產權利，減少財產的紛爭，規定有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供民眾選用。依照民法第1004條規定：「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

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目前可供夫妻選擇的約定財產制，有民法第1031條所訂的「共同財產制」與

第1044條所訂「分別財產制」兩種：共同財產的內容，是以夫妻的財產以及所得，除特有財產外，合併組成共同財產，屬於夫妻「公同共有」。不屬於

公同共有的「特有財產」，依民法第1031條之１的第１項規定，共有下列三種：

　　一、專供夫或妻個人使用之物。

　　二、夫或妻職業上必需之物。

　　三、夫或妻所受之贈物，經贈與人以書面聲明為其特有財產者。

　　公同共有的財產，原則上是由夫妻共同管理，但也可以約定由夫或妻的一方管理。至於特有財產，則適用關於分別財產制之規定，由特有財產的

所有者自行管理。夫或妻婚前或婚姻關係存續中負有債務，原則上是由各人的特有財產清償；如果動用到共有財產，則另一方有補償請求權。

　　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第1040條規定：「夫妻各取回其訂立共同財產制契約時之財產。」「共同財產制關係存續中取

得之共同財產，由夫妻各得其半數。」這只是原則，如果夫妻之間曾有特別約定分配的比率，也是法之所許的。

　　分別財產制民法規定得很簡單，一共只有２條法條，第1044條規定的是定義，指出：「分別財產，夫妻各保有其財產之所有權，各自管理、使用、

收益及處分。這對名下擁有相當財產，日進斗金的女強人來說最是適合。夫妻之間你賺你的，我賺我的，雙方互不過問，誰也占不了誰的便宜。只有

在發生債務清償問題時，依第1046條規定，要適用法定財產制中的第1023條規定來解決。也就是「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之一方以自

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償還。」

　　夫妻財產制契約的訂立、變更或廢止，依民法第1007條的規定，要以「書面為之」，所以是一種要式契約，而且要向地方法院的登記處辦理登記。

沒有經過登記的夫妻財產制契約，依民法第1008條規定，「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夫妻沒有用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除民法有特別規定以外，依民法第1005條規定，不須任何動作，法定財產制就當然成為夫妻間的財產制。法定財

產制依民法第1017條的定義：是將「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不能

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

前述陳姓婦人的問題就出在「共有」兩個字上，因為民法第1030條之１的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的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

負債務後，剩餘財產「應平均分配」。而且請求權最長可達５年。陳姓婦人如果採用「分別財產制」，就沒有這些後遺症了！

（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本文登載日期為101年６月１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本文登載日期為101年６月１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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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月刊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八月號月號

論述 大陸現況 法令天地 全民國防 資通安全 科技新知 健康生活 生態保育 文與藝 美麗台灣‧文化領航 其他

法務部呼籲生產及銷售業者，對平抑物價應善盡社會責任，如經查獲有非法囤積、哄抬物價之情事，必將從嚴追究刑責。

淺述檢調機關查緝囤積居奇之積極作為淺述檢調機關查緝囤積居奇之積極作為

◎陳炎輝

壹、查緝囤積居奇以穩定物價壹、查緝囤積居奇以穩定物價

　　最近幾年來，由於國際石油及糧食價格飆漲，導致國內汽柴油及瓦斯價格陸續調漲，部分民生物資與日用品，也跟進反映成本而調整售價，使得

消費物價指數亦逐步上揚。為避免市場秩序因物價上漲而出現混亂現象，行政院於97年５月27日成立「穩定物價小組」，小組成員涵蓋法務部、內政

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及中央銀行等部會，並以維持國內物價穩定，促進經濟成長為目標。

　　「穩定物價小組」乃持續性任務編組，視國內物價情勢不定期召開會議，分編為「重要商品及原物料市況監理」、「營建物料供需協調」、「防

制人為操縱物價」及「打擊民生犯罪督導」等專案小組。就民眾較關切之汽柴油、桶裝瓦斯、天然瓦斯、大宗物資及其相關產品（如小麥、玉米、黃

豆、麵粉、奶粉、沙拉油）等物價而言，係由經濟部負責監測並協調供需；稻穀（米）、蔬菜、水果、肉類、水產、雞蛋等物價，則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監測、研擬並執行穩定價格等措施（包含糧食及肥料因應對策）。

　　在經濟開放的自由競爭市場中，各項物價原本應由供需法則來決定，此為現代工商業社會賴以運行的基本要素之一。當商品供給少於需求時，例

如颱風來襲使得蔬菜水果受損而減產，此時因「僧多粥少」，各類蔬果難免出現惜售或搶購現象，進而導致蔬果售價飆漲。反之，當物品需求量低於

供給量時，例如農民超量飼養蛋雞，造成雞蛋生產過剩，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雞蛋價格自然會下跌。政府機關對於物價因供需所反映之漲跌現

象，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應予尊重並交由市場機制決定。然而有些商品價格之所以上漲，乃因不肖業者囤積居奇、居間壟斷所造成，此種非經濟因素

所引起之物價波動，可謂是趁火打劫、強取暴利，不僅破壞市場供需法則，影響民眾生計，更造成社會大眾心理的恐慌。因此，對於不肖業者此種囤

積居奇作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均設有「打擊民生犯罪督導小組」，若發現有前述不法情事，立即主動偵辦並嚴予追訴犯行。

　　法務部對於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之行為，向來即為關注，經邀集經濟部、財政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及經濟建設委員會

召開「防止非法囤積、哄抬物價協調會議」，協商統合跨部會之資源，建構團隊整體合作能量，以期有效穩定物價。本次會議擬定之具體措施與作為

如下，第一是：建立查緝非法囤積與聯合哄抬物價跨部會聯繫窗口，彼此合作加強聯繫，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掌協助勾稽重要民生物資進銷貨

數量，於發現有疑似非法囤積情形時，立即與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聯繫，協助司法機關共同打擊犯罪。第二為：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實依行政院

頒定「穩定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注意民生物資價格有無不當波動，並協助查明有無非法囤積或聯合哄抬物價之行為。最後則是呼籲生產及銷售業

者，對平抑物價應善盡社會責任，如經查獲有非法囤積、哄抬物價之情事，必將從嚴從速追究刑責。

貳、囤積哄抬物價之刑責探討貳、囤積哄抬物價之刑責探討

　　法務部為落實穩定國內物價政策，已通令所屬檢調機關對於囤積物資應加強蒐證，尤其在年節期間更須密切注意物價攀升趨勢，如有異常隨即追

查，澈底展現執行穩定物價之決心。為因應本（101）年７月份電價調漲，可能會使得部分物價再度上漲，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各地方法院檢察署，

事先於本年５月10日及６月８日，會同相關機關同步實施聯合查緝行動，針對價格異常波動之具指標性或大宗進口物資展開查處，深入查明有無不肖

業者哄抬物價、囤積居奇、居間壟斷。

　　再以法務部調查局為例，該局前於96年11月５日成立「加強發掘偵辦囤積物資、壟斷、哄抬物價案件」專案，並組成「專案查緝小組」，全面追查

「不肖廠商囤積物資、壟斷、哄抬各類民生物價」等不法操縱行為。此外，該局另受命擔任「穩定物價小組」之「舉報商品囤積單一窗口」，設立免

付費專線電話「0800-007-007」受理民眾檢舉，以收事權統一、迅速反應，跨部會合作處理之效，落實保障民眾消費權益。該局為全面清查壟斷、囤積

物資、哄抬物價之線索，又於本年６月15日動員各外勤處站，會同當地檢察機關、消費者保護官、衛生局、商業局、產業發展局等單位，發動同步在

全國北中南三地，追查涉嫌不法之廠商，計行政查察４案、訪查20案，除深入清查民生物資上下游網絡外，並釐清其他業者有無涉嫌囤積哄抬、壟斷

物價之行為，達成「穩定物價，維護民眾權益」之目標。

　　按，廠商如有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之行為，涉嫌觸犯妨害販運農工物品罪，依現行刑法第251條（下稱本法條）規定：「以強暴、脅迫或詐術為左

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一、妨害販運穀類及其他公共所需之飲食物品，致市上生缺乏者。二、妨害販運種

子、肥料、原料及其他農業、工業所需之物品，致市上生缺乏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此外，對於與民眾日常所需具有重大關聯的物品，或是在民

眾遭逢特殊危難時（例如地震、颱風或水災），廠商若故意限制或減少商品供應，藉以操縱價格、故意變更質量，從中獲取不法超額利潤者，此犯行

乃是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依刑法第344條重利罪之規定，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物價波動所造成之影響，主要在於日常民生用品與物資，惟本法條所稱之「穀類及其他公共所需之飲食物品」，此一法律文義，無論在工業、商

業或農業上，實難加以確認或界定其範圍，且本法條所定「種子及其他農業、工業所需」之範圍，亦不足涵蓋當今社會民眾所常用之食品或日用品。

此外，我國以「哄抬物價」「囤積居奇」作為立法例之規定，亦甚為少見，僅有已廢止之糧食管理治罪條例、88年因應921大地震所發布之緊急命令，

以及現行傳染病防治法第61條之規範，對於合理經營正常進貨之庫存，與不法囤積牟利之商品存貨，兩者間之差異究應如何分辨，實務上亦有其盲點

存在，故本法條之規範容有欠缺，而須重新檢視並探討。

參、簡介本法條修正草案內容參、簡介本法條修正草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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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法條乃是民國24年１月１日所制定，距今將近80年之久，處罰對象僅限於自然人，對於法人組織並無處罰規定。相較於現今囤積居奇、哄

抬物價之違法脫序行為，本法條規範內容是否過於簡陋，能否因應當前社會環境變遷，有無再行提高刑罰制裁，以達威嚇並遏止不法之目的，此等問

題確有深入探究之餘地。次查，本法條對於非法囤積案件之偵辦，須出現以強暴、脅迫或詐術等手段或方法，以致妨害原料及公共所需飲食物品之販

運，進而導致市面缺貨，方始構成不法犯罪，其構成要件過於嚴苛，難以嚇阻有心之士操縱物價謀取暴利。為彌補本法條之缺憾，法務部爰擬修法放

寬非法囤積之構成要件，只須意圖得利，對糧食、農產品或其他公眾所需的飲食物品做不合營業常規之囤積，導致市場缺貨者，即已構成違法犯罪。

　　本法條修正草案內容，業經行政院於本年５月30日第3300次院會議決通過，即將送立法院審議，條文內容如下：「意圖抬高交易價格，囤積下列物

品之一，無正當理由不應市銷售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一、糧食、農產品或其他民生必需之飲食物品。二、

種苗、肥料、原料或其他農業、工業必需之物品（第１項）。以強暴、脅迫妨害前項物品之販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第２項）。意圖影響第一項物品之交易價格，而散布不實資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第３

項）。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第４項）。」簡言之，本次修法對於意圖抬高交易價格，而囤積民生用品、農工業必需品，或無正當理由而不供應市場

銷售者，都將處以刑罰，犯行重大惡劣者（如強暴、脅迫），並得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可併科50萬元以下之罰金；對於意圖影響民生物資交易價

格，而散布不實資訊者，最重亦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除此之外，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復於本年５月３日，邀集法務部調查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濟部商業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及財

政部關稅總局等單位，召開「研商防止非法哄抬物價、囤積」會議，要求各機關應本於業務職掌，加強行政查處、監督之行政作為，若未涉及刑事責

任者，應即落實相關行政裁罰之執行。又，各機關於查處違法哄抬物價、囤積之案件時，可聯繫所轄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派檢察官，提供必要法律諮詢

與協助。另外，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於必要時，應協助或會同有關行政機關，針對價格異常波動之具指標性或大宗進口物資，清查了解有無異常運作情

事，以便深入追查是否涉及不法；若經查獲不法囤積、哄抬或壟斷民生物資價格，而涉及刑事責任者，須即嚴予查緝並從重追訴。最後，本文呼籲各

營利事業，務必遵循法律規定合法經營，善盡企業道義與社會責任，千萬別挑戰檢調機關堅定執法的信念，不要以身試法、鋃鐺入獄而悔不當初。

（作者現任法務部檢察司專員）（作者現任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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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社

「防災教育首要具備：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防災教育首要具備：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

保防短語保防短語

「檢舉不法，你我責任；社會安全，大家期望。」「檢舉不法，你我責任；社會安全，大家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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